为进一步拓宽招商引资渠道，创新招商引资方式，有效激励县内外各界人士、团体助力息烽招商引资工作，充分利用以商引商、中介招商、专业招商、委托招商等新型招商形式，持续提升招商引资工作成效，特制定以下奖励办法。
一、奖励对象
（一）本办法的奖励对象为招商引资项目引资人。项目引资人是指向我县相关部门引荐投资者，积极发挥其中介、沟通作用，协助项目投资者与我县相关部门联系、洽谈，为项目成功落户我县发挥出明显推动作用与实质性贡献的团体或个人。引资人包括商会、协会、专业机构、办事机构等法人组织或其他组织机构及自然人。
（二）公务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在招商引资工作中表现突出的，按照公务员和党员干部管理的有关政策和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二、奖励条件
凡申请奖励的招商引资项目必须同时满足下列四个条件：
（一）项目符合国家和我省产业政策、环保要求，不属于禁止类或限制类产业项目。
（二）项目引进资金系县外资金。
（三）在息烽县内注册、建设、经营、纳税的招商引资产业项目。以　BT、BOT、TOT、PPP等新型融资模式实施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类项目、捐资项目、房地产开发项目、矿产资源开采类项目不属于本办法奖励范围。
（四）项目实际投资金额须在　1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如引进资金为国外、境外资金，则以外币资金到位当日的国家外汇牌价折合人民币进行计算。项目运营所需流动资金投入不计入实际投资金额内。
三、奖励标准及申领时间
凡符合本办法第二条奖励条件要求的招商项目，按下列标准进行奖励：
（一）按项目实际完成投资额的3‰给予奖励（项目运营所需流动资金投入不计入项目实际完成投资额内）。如项目属于我县投资促进部门主动宣传推介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则上浮奖励标准20%，按项目实际完成投资额的3.6‰给予奖励。单个项目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500　万元人民币。
对于同时符合本办法奖励条件要求及省级奖励办法奖励条件要求的项目，按本奖励办法标准核算出的奖励金额与按省级奖励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二款核算出的由县级财政承担的奖励金额不重复进行奖励，而以两者中的最高限为标准对引资人进行奖励。
（二）如引进项目的投资人或控股投资人（多方合作投资的情况下）为世界　500　强、国内　500　强、国内民企　500　强企业，对引资人除给予上述奖励外，再分别一次性给予30万元人民币、15万元人民币、5万元人民币的奖励（如投资人同时符合以上两项或三项条件的，以高限进行奖励）。如项目同时符合申请省级奖励办法第四条第三款规定的奖励的条件要求，省级奖励办法确定的奖励金额中由县级财政承担的部分不再重复进行奖励。
（三）项目建成运营后，引资人可申领奖励资金。如项目分期实施建设，则在项目一期建设内容建成运营后申领奖励资金。
四、项目奖励条件及依据认定
（一）息烽县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以在县投资促进局备案登记且经项目投资方认可的项目引资人作为奖励对象兑现奖金，如同一项目有多个项目引资人，根据投资方对项目引资人的认可意见，由各项目引资人自行协商该项目的奖金分配比例。
（二）项目是否建成运营及实际完成投资额的认定，由项目所属行业相应主管职能部门负责牵头组织项目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及其他有关职能部门共同完成。
（三）项目实际完成投资额以符合规定的发票、法定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银行进账单等相关材料为依据进行认定。
（四）项目投资方是否为世界　500　强、国内　500　强、国内民企　500　强企业，以项目入驻我县上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相关企业目录为准。
五、奖励程序及资金来源
（一）引资人引入投资人与我县投资促进部门开始洽商项目后，即在县投资促进局领取并填报《息烽县招商项目引资人申报登记表》，办理引资人申报登记手续。县投资促进局经征询取得项目投资人对引资人的认可意见后，报县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审查，经审定确认后，县投资促进局对项目引资人予以正式登记。
（二）按照本办法第五条第一款要求完成申报登记手续的引资人，在所引项目具备申领奖励的条件后，到县投资促进局领取并填报《息烽县招商项目引资人奖励申领表》，并按要求提交相应材料依据。县投资促进局收到引资人提交的申领表及相关材料后，交由根据本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确定的牵头职能部门组织开展项目是否建成运营及实际完成投资额的认定工作。完成认定后，由县投资促进局将兑现奖励事项上报县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待审查通过后，由县财政局按规定安排奖励资金并拨付县投资促进局，县投资促进局在收到县财政局拨付的奖励资金后10日内向引资人兑现奖励。
对于符合奖励条件的项目，应在引资人提交领取奖金的书面申请及相应材料依据后三个月内完成前述认定、报审等程序并向引资人兑付奖励资金。其中，项目是否建成运营及实际完成投资额的认定工作须于30日内完成。
（三）经审核确定的奖励金额，由县财政据实统筹安排。
六、其它事项
（一）引荐我县外出务工人员返回县内投资实施相关产业项目的引资人可参照此办法给予相应奖励。
（二）对于我县必需、紧迫的特殊招商引资工作需求，可由县投资促进部门依规与特定的招商中介组织或个人商谈委托招商具体事宜，待达成一致意见后，签定委托招商服务协议，按照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标准向受委托方支付相应的佣金，受委托方不再享受此办法规定的各项奖励。
（三）项目引资人所获得的奖金均为税前奖金，所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由获奖人自行承担，获奖人需按国家法律规定完成缴税义务（由奖励兑付部门代扣代缴）。
（四）对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骗取奖励的，除追回全部奖金外，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经济责任；行为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引资人须于项目建成运营后一年内，提出领取奖励资金的申请，超期则视为其自动放弃奖励资金。如项目分期实施建设，则以项目一期建设内容建成运营后一年内为限。
（六）引资人应在接到县投资促进局的领奖通知后六个月内领取奖励资金，超期未领取奖励资金的，视为其自动放弃。
（七）引资人对核定的奖励资金数额有异议的，可在领取奖励资金后15日内，向县投资促进局提出复核奖励资金的申请。县投资促进局收到申请后，参照本办法第五条第二款关于认定项目实际完成投资额的相关规定进行复核。
七、附则
（一）本办法中前述“省级奖励办法”皆是指贵州省招商引资扩大开放工作领导小组于2012年10月12日发布的《贵州省招商引资奖励办法（试行）》（黔招商领导小组发〔2012〕2号文件印发）。
（二）本办法由息烽县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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